科研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表

         教务处制

	学号
	
	姓名
	
	班级
	
	分院
	

	申请替代的科研作品基本信息

	作品题目
	
	申请类别(
	( 大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

( 学术论文、学术著作、研究报告

( 发明专利

( 大学生创新项目

( 艺术作品

	项目名称
	
	
	

	作品等次
	
	
	

	获得时间
	
	
	

	团队作品排名
	
	
	

	其他创作者姓名
	
	
	

	本科研作品是否已学分转换为其他课程或认定为创新学分
	

	申请理由（建议对照《科研作品替代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暂行办法》中的认定标准简要阐述）
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

科研作品、创作过程说明、证书等各类佐证材料要求附后。


填表注意事项： 
1. 科研作品可以替代为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或认定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其他具体课程，或认定为创新学分等，仅限用一次。
2. 项目名称：具体申请类别对应的项目名称，如：全国数学建模竞赛、浙江大学学报等。

3. 作品等次：申请作品取得的成果级别、名次，如：全国二等奖、核心期刊等。
4. 团队作品排名：以组队形式参加的团体项目的创作者排名，如：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等。
5. 此表一式二份，教务处、学生所在分院各一份，不够可附页。
